
南京盛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万吨/年茂金属聚 α-烯烃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信息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南京盛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“3

万吨/年茂金属聚 α-烯烃项目”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概况 

项目名称：3 万吨/年茂金属聚 α-烯烃项目 

建设单位：南京盛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建设地点：南京市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潘姚路 38 号，东邻金城化学(江苏)

有限公司，西北邻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，西南邻园区公用管廊 

项目性质：扩建 

建设内容：南京盛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23183.38 万元，在南京市

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潘姚路 38 号厂区建设生产装置楼及相关辅助设施，总建

筑面积约 10321m2，总占地面积约 25231m2。购置反应合成设备、加氢反应器、

塔器、换热器、容器、机泵等设备，建设四条生产线，项目实施完后实现产能

30000t/a，其中聚 α-烯烃系列产品 25000t/a、烷基化芳烃系列产品（烷基萘、烷

基二苯醚）5000t/a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南京盛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联系方式：025-58370393 

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潘姚路 38 号 

联系人：马工 

（三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及联系方式 

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联系方式：025-85608160         Email：2152113834@qq.com 

联系人：张工 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

工作程序：办理委托手续→签订技术咨询合同→开展前期工作（落实评价人

员、调研、资料收集、踏勘现场等）→开展评价工作（工程分析、环境现状调查

与监测、影响评价等）→编制报告书（提出环保对策与建议，给出结论）→专家

评审（召开环评报告技术评审会）→报告书报批（根据评审意见、报告书修改补

充后，由建设单位上报环保主管部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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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内容：在收集资料、现场踏勘、环境质量现状监测、调查分析的基础上，

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评价技术导则、项目工程设计资料等，进行工程分析，

对大气、地表水、声、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影响评价，并对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、

选址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，提出环保相关要求，作出评价结论，报环保主管

部门审批。 

（五）征询公众的范围及意见内容 

征询公众主要为受本项目影响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单位。 

公众提出意见应与环境保护相关，主要涉及以下方面：主要涉及对项目建设

环保方面的意见或建议、对当地环境质量看法、对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、管理方面

的建议或意见、对项目在该地点建设赞同或反对的意见（简要说明理由）等。 

（六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及起止时间 

 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

邮件或者其他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。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。 

  公示期限：公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。 


